附件1
宿州市2018年省级节能与生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
单位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建设期限（X年X月至X年X月）

	
	
	
	
	自筹资金
	其他
	

	
	
	
	
	
	
	

	二、企业基本情况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
	地税登记证号或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企业所属行业
	2017年企业纳税情况（万元）

	
	
	
	
	
	
	
	
	

	三、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情况
	项目核准（备案）文号
	环境影响评价
批复文号
	节能审查情况
	规划选址意见书编号
	用地预审意见文号或土地证编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施工许可证
编号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预期治理效果
	
	申报企业承诺：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真实可靠，且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国家、省、市专项资金补助，如有虚假，同意接受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的处罚，项目申报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同意承担连带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或园区发改部门初审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或园区财政部门初审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企业纳税情况表
企业名称：                 
	
	缴纳国税税款
	缴纳地税税款

	2017年1-12月
	
	

	
	年    月    日

国税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地税部门盖章


附件3
信用承诺书
	承诺事项
	2018年省级节能与生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3.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4.如违背以上承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愿意接受失信联合惩戒。

法人代表签字：

（加盖公章）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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